
 

 

  

第 147 期         淡 江 大 學 校 刊

‧138‧ 

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10 分 

地    點：蘭陽校園 CL517 會議室 

主    席：劉艾華院長                                         紀錄：劉雅倫、何政興 

列席指導：林志鴻校園主任 

出    席：本院全體專任教師、秘書、院系助理、助教及學生代表（詳簽到單） 

列    席：陳凱智老師、李國基教官、吳杰雄教官、劉家勇教官、李堯婷小姐、林芸亘小姐、游慶怡小姐 

壹、主席報告 

一、本學年度的校長與大四學生座談，安排於 5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3:30~5:00 於強邦國際會廳會議

廳舉行，出席人員包含校園主任、院長、系主任、各系專任教師、秘書、院系助理、教務業務、大

三出國業務，請先安排行程預留時間。 

二、蘭陽校園自 105 學年度起，除大班教學的課程規劃外，各系也於各年級選定專業課程「作業加倍，

考試加倍」，協助學生扎實專業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效果，以利於銜接大三出國學習計畫，適應國

外的學習及課業。再次提醒教師須於期末考前達應有之次數，提供計分簿截圖予以系助理統計佐證。 

三、105 學年學院預算與教師相關部分如下表，如有執行需求之教師，請洽學院申請。 

預算計畫名稱 說明 科目 預算 備註 

TQRX_06 

1123 強化專業精進學習-

教學及分享 

補救教學(內聘) 演講費 53,600 

共 67 小時，由學系教師依

需求於每學期初提出申請

TQRX_10 

1224 學用風雲熱血昇華-

教師訪視 

教師赴企業訪視實

習學生 
出差費 5,000 

 

TQRX_13 

2211 山高水深特色點燈-

分享工作坊 

研究經驗交流:邀請

專家學者舉辦講座

及辦理申請計畫經

驗分享工作坊 

業務費 10,000 

每學年至少舉辦一次 

TQRX_14 

2242 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大師演講 

邀請大師演講 
演講費 10,000  

餐費 10,000 

TQRX_16 

3126 國際學術聲譽躍升-

補助論文譯稿潤稿費 

補助教師學術論文

外語譯稿及潤稿費 
編譯費稿費 33,000 

依「淡江大學校務發展計

畫專任教師論文譯稿及潤

稿補助作業要點」每篇投

稿期刊論文之譯稿費上限

新台幣 4,000 元，潤稿費

補助為每篇新台幣 3,000

元，每人每學年僅限申請

一次。 

TQRX_20 

3315 出國讀書機會倍增-

探視大三出國生 

輔導老師出國訪視 國際交流費 150,000 

詳備註。 

※備註：本院大三學生依規定出國至指定姊妹校修習一年，為強化出國學生課業及生活輔導，特安排老

師前往探視。於擬訂探視計畫時，考量節省學校經費支出，並搭配老師教學、研究需要，爰近年來

均結合老師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之際，擇日前往就近的姊妹校探視學生並進行相關交流，本院此舉

確實可節省學校開支，惟仍提醒老師們申請探視計畫相關經費補助時，應注意相關規定，並應於國

外出差前一週完成出差行程、期間及經費核定。 

貳、報告事項 

全球發展學院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本院各系 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分 觀光系及政經系提案於今天會議進行修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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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調整及「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

試分發」、「日間部轉學生」、「外國學生申

請入學」及「僑生」甄選條件，提請討論。  

餘兩系依規定提報招生組彙辦。 

提案二：本院各系 106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

習課程。 

業經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

員會通過。 

提案三：本院各系 106 學年度實務講座課程。 業經行政副校長核定開設。 

提案四：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106 學年度入學新

生課程異動案。 

提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討

論。 

提案五：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106 學年度入學新

生課程異動案。 

提案六：英美語言文化學系新增先修科目案。

提案七：「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學生英語能

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 

提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八：英美語言文化學系擬修正「英美語言

文化學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 

提案九：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淡江大學全球

發展學院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招生委員會設

置規則」第一條修正草案 

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院務會議通過。 

提案十：國際觀光管理學系「淡江大學全球發

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規

則」第一條修正草案 

提案十一：英美語言文化學系「淡江大學全球

發展學院英美語言文化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

規則」第一條修正草案 

提案十二：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淡江大學全球

發展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

規則」第一條修正草案 

提案十三：本院「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招生

委員會設置規則」第一條修正草案 

提案十四：本院教師申請補助論文譯稿潤稿費

補助教師學術論文外語譯稿案 

已依規定完成核銷作業。 

提案十五：本院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_3312 出

國讀書機會倍增「海外專業研修」獎學金計畫

獲獎名單 

決定：同意備查。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及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分配調整及「繁星推薦」、「個

人申請」、「考試分發」、「日間部轉學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及「僑生」甄選條件，

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各系 107 學年度各項招生管道之招生名額如下表： 

學系 班數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小計 

觀光系 A 班_海外實習組 1 3 45 2 50 

觀光系 B 班_產業實習組 1 2 45 3 50 

政經系_海外實習組 
1 

0 14 0 
50 

政經系_一般組 0 32 4 

二、各類招生甄選條件彙整表，如附件 1。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院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英美語言文化學系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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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系 106 級入學新生必修、選修科目表詳附件 2-1、2-2。 

二、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及畢業學分異動表詳附件 2-3。 

三、選修科目異動表詳附件 2-4。 

四、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為彰顯學系發展特色，培養學生專業英語能力，特訂定之。 

二、「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草案總說明及規定

如下： 

「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草案 

總說明 

緣起：為提升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學生之英語專業能力。 

目的：訂定「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 

原則：本系學生達到電腦托福學測 IBT 78 分、IELTS 6.0 或 TOEIC 750 分以上檢核標準者，視為通過畢

業門檻。 

 

規  定 說  明 

一、為提升國際觀光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之英語專業能力，特訂定英

語專業證照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設立宗旨。 

二、本系學生達到電腦托福學測 IBT 78 分、IELTS 6.0 或 TOEIC 750 分以上檢核

標準者，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訂定標準。 

三、補救措施：本系學生須通過畢業門檻始得畢業，於四年修業期間未通過門檻

者，應檢附大四第一或第二學期參加英語能力檢核之證明文件，據以修習「高級

英文」課程，且成績及格始可畢業。 

(一)如未能通過上列測驗標準之學生，應修習「高級英文」課程（三學分），且

成績及格始可畢業。不得以任何其它課程替代或抵免。學生若於修習高級英文課

程期間通過上列測驗標準，即可退選該課程。且本課程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及二

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計算，同時不列入學期成績及學業成績平均計算。 

(二)上述「高級英文」課程，一至三年級學生不得修習。 

補救措施。 

四、本要點自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實施對象。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與澳洲墨爾本威廉安格利斯學院大三出國合作案，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

院提） 

說 明： 

一、合作備忘錄，如附件 3。 

二、本案業經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本院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_學生出國補助計畫審查案，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校務發展「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_學生出國補助計畫」計畫辦理。 

二、甄選標準：前一學年成績：30%、托福 iBT、IELTS 成績：20%、電子學習歷程檔案填報內容：20%、

出國計畫內容：30%。 

獲獎名單： 

項目 預算 獲獎人 每人補助金額 

3313 出國讀書機會倍增-姊妹校

短期研習 
40,000 - - 

3311 出國讀書機會倍增-跨國雙

學位計畫 
4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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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多種獎助海外見習-姊妹校

短期研習 
40,000 - - 

3333 海外實習全面動員-學生海

外實習 
40,000 觀光系_方姿雅 20,000 

3343 淡江愛心馨香揚名-參與國

際志工 
80,000 

資創系_翁愷澤 

資創系_陳俞甄 

資創系_李沅紘 

語言系_何家穎 

20,000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化策進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6:30） 

 


